
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化工系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上午十一點十分 

地點：六樓會議室 

主席：劉瑞祥                                               記錄：林湘妃 

出席： 

壹、報告事項 

一：因應中華工程教育學會推動『工程教育認證』，本系成立『工程教育認證小組』，

小組名單為：鄧熙聖、翁鴻山、周澤川、劉瑞祥、陳志勇、陳雲、陳進成、

張玨庭、許梅娟、林睿哲、陳慧英、楊明長、李玉郎、凌漢辰、吳季珍、陳

炳宏。由鄧熙聖教授鄧熙聖教授鄧熙聖教授鄧熙聖教授擔任召集人。 

二：95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招生作業已辦理完竣計，計錄取推薦甄選入學 5名，

申請入學 15 名、備取 16 名；已經由學校新生錄取會議通過。 

三：95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作業，已報名截止，計甲組 40 人、乙組 14 人報名，5

月 20 日舉行面試，預計錄取甲組 30 名，乙組 3人。 

四：為配合學校出版英文概況及課程綱要以及同時因應工程認證作業，新版的課

程大綱將全面改版，屆時將以 e-mail 方式發給各老師，請各位老師盡速將所

授必、選修課程大綱完成。 

五：本學期碩士學位口試申請已開始進行，請各位老師配合期限提出申請，書面

資料請至本系網頁最新消息處下載。 

六：本系 94 學年度教師及專任助教評量事宜，有 2位助理教授和 1位助教提出接

受第一次評量，經審查結果 3位皆通過評量。 

七：新進專任教師甄選事宜，由 28 位申請人中，第一階段選出 13 位進入複選；

經複選投票選出趙雲鵬、周正中、林仁傑、廖英志等 4位候選人進入決選，

將請其至本系進行口頭報告及面談；將於 4月 27 日(四)上午及下午，及 5月

1日(一)上午舉行面談，歡迎前往參加聽講及提問；中午備有午餐便當。 

八：工學院今年度分配款之使用，已公佈於教師休息室；有疑問之同仁請逕予湘

妃助教討論修正；另外會計之使用及報帳請各研究室指派專人與蔡小姐接洽。 

九: 目前尚有一名「博士後研究員」餘額，有需求者，請於 4月底前向我提出申

請，若沒人申請，將以公用名額聘一外籍研究員幫系上教授修改論文、及與

研究生研習英文會話。 

十: 系館中庭部份之二丁掛，將由學校出資請人重新補強黏著力以策安全。 

十一:目前學校人事緊縮遇缺不補，因此曾小姐之遺缺由學校收回控管。為幫助湘

妃助教處理系務工作，視實際工作量之需要，預計約聘工讀生 1至 2名幫忙

處理系務文書工作。 

十二:日本鹿兒島大學提供訪問教授 1名訪問期間ㄧ個月，給與月薪 45 万日幣及

來回機票，有意願者請與我聯繫。 



十三：目前本系館全館禁煙，近日發現四、五、六樓靠長榮路的陽台上有許多菸

蒂，請各位老師利用導談時間向導生及所屬研究生宣導禁煙。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系館管理委員會召集人 

案由：討論『額外使用空間辦法之修訂』。 

說明：請參考附件一 

決議：通過『額外使用空間辦法之修訂』，至於擺放儀器的種類及冷氣的安裝將由

系館管理委員會審查合適與否。 

建議：通過修訂；惟儀器的擺放以不排放廢氣、無污染；冷氣的安裝以分離式為

主。 

 

第二案                                              系主任提案 

案由：95 年度『校友傑出成就獎』候選人。 

說明：經通訊投票結果，選出劉清田學長為候選人，請系務會議通過推薦之。 

決議：無異議通過。 

 

第三案                                              系主任提案 

案由：推薦 95 學年度工學院新任教評會委員之侯選人。 

說明：已選出本系楊毓民教授為候選人，請系務會議通過推薦之。 

決議：無異議通過。 

 

第四案                                              系主任提案 

案由：請討論『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補助學生出國開會與訪問辦法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補助學生出國開會與訪問辦法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補助學生出國開會與訪問辦法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補助學生出國開會與訪問辦法(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說明：請參考附件二 

決議：有下列建議，詳細辦法將請楊明長教授再研擬，再以通訊方訊尋求各位老

師的意見後，再做決議。 

建議：1.補助對象：本系碩、博士生。 

2.在金額分配上可考慮多少比例給碩士班，多少比例給博士班。 

3.可統計一下，研討會在何時舉行較多，可調整各季分配的比例，且各季

金額可流用。 

4.補助項目可考慮生活費、機票、註冊費。 

5.對甄試前幾名或考試前幾名碩士生可優先補助出國。 

 

第五案                                             課程委員會 



案由：五年五百億中博士班獎學金分配辦法 

說明：學校因五年五百億計畫撥給本系優秀博士生獎學金 8 名，2-7 月，每月 15000

元，但已領有獎助學金及在校內外從事專職者工作者不得領取。 

建議：現領有助學金之博士生 32 名每月每人加 1000 元，領有獎學金的 32 名博士

生中，24 名每月每人加 3000 元， 8 名每月每人加 2000 元。若學校不同意，

則授權系主任找幾位老師共同討論決定。 

決議：向校方表達本系擬依建議施行，若校方否決該建議案，將請楊毓民老師再

溝通。 

 

第六案                                              工程認證小組 

案由：草擬『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說明：請參考附件三。 

決議：無異議通過 

 

第七案                                              工程認證小組 

案由：推舉諮詢委員會名單 

說明：經工程認證小組推舉名單如下：黃定加、馬哲儒、郭人鳳、王春山、陳文

源、李茂松、王茂齡、林江珍、賴君義、李育德、吳昭燕、吳鎮三、黃梧

桐、余政靖、何朝陽。 

決議：通過 

 

第八案                                              工程認證小組 

案由：工程認證：教育目標 

說明：經本系工程認證小組初擬出本系教育目標如下： 

目標一：培養學生具備化學工程基礎素養及相關技術知識。 

目標二：訓練學生實作、溝通、解決問題及創新研究之能力。 

目標三：教育學生認識工程和環境倫理，並加強人文關懷和社會責任的理念。 

目標四：拓展國際視野及適應全球化需求的能力。 

 

決議：修正通過 
 

第九案                                              工程認證小組 

案由：工程認證：學生核心能力制定 

說明：參考 IEET(中華工程教育學會)所制定的學生核心能力為下： 
能力一：運用數學、科學及工程知識的能力。 

能力二：設計與執行實驗，以及分析與解釋數據的能力。 



能力三：執行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工具之能力。 

能力四：設計工程系統、單元或製程之能力。 

能力五：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能力六：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的能力。 

能力七：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響，並培養持續學習

的習慣與能力。 

能力八：理解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決議：修改能力六為：發掘、分析及處理問題與創新的能力；修正通過。 

 

第十案                              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建議案 

案由：配合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增加錄取名額，由原錄取 20 名增加至 50 名，擬提

高該委員會委員人數為 9人。 

說明：1.為配合學校逐年增加大學甄選入學招生人數達教育部核定之大學部新生

人數 40%，擬將甄選入學錄取名額增加至 50 名。 

2.由於增加錄取名額，預計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將達 125 人，若由

原委員會編制之 6人分擔招生工作太沉重，故擬增加委員會人數至 9人。 

決議：通過；但須注意是否會因名額的增加，而使招生的品質下降。 

 

第十一案                                              系主任提案 

案由：為使明年工學院分配款之分攤使用更公平，擬請討論如何計算論文篇數的

合理方式。 

說明：張嘉修教授建議: 有關最近論文計量採用"平均篇數"計算一事，我有一點小小的建議，

不知是否可行？目前平均篇數的算法是將所有作者的數目都除在分母，但有鑑於每一位

作者的貢獻度(如作者排名等)不同，是否也應考慮『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的因素，

否則一昧將所有作者除在分母，而不管各作者個別的貢獻度 ，似乎在計算上不甚合理。

因此，建議若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可在分母除以 0.5 即可，以反應作者之貢獻度。

例如：若有一篇 paper 有兩位老師合著，則擔任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的老師在該篇的算

法可為   1/1.5 = 0.667 ， 而不是按現在的算法為 1/2 = 0.5.  不知這個建議是否

可行？ 

決議：本系明年工學院分配款方面，分配方法明年再議。學校有獎勵制度，而且

經費龐大，鼓勵各位老師向學校申請獎勵。 

 

第十二案                                              課程委員會 



案由：請同意本系與凱斯西儲大學化工系雙重學位之認定 

說明：大一、二課程在本系修，大三、四課程在凱斯西儲大學化工系修。雙方課

程經比較後確證具有相通性。（附件四） 
 
決議：通過。 

建議：1.希望各位老師利用導談或上課時間宣傳，盼能促成 1~2 位學生達成這項學

術交流。 

2.以系主任名義，寫一封宣傳信給家長，亦可吸引優秀高中生前來就讀。 

3.申請的辦法及將來研究生推甄的問題，也需一併考慮。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一一一一 

國國國國 立立立立 成成成成 功功功功 大大大大 學學學學 化化化化 學學學學 工工工工 程程程程 學學學學 系系系系 
額額額額 外外外外 空空空空 間間間間 使使使使 用用用用 辦辦辦辦 法法法法 

93.04.12 系館管理委員會提案修訂 

93.04.15 系務會議通過修訂 

95.04.17 系館管理委員會提案修訂 

95.04.24 系務會議通過修訂 

一、 本系館額外空間包含未分配使用之教授室、實驗室、教師自願釋出之未使用實驗室空間，

及其他房間（如茶水間）。 

原條文: 

一、 本系館額外空間包含未分配使用之教授室、實驗室，以及教師自願釋出之未使用實驗室

空間。 

二、 預計兩年內退休且無研究生及研究計畫之教師，得自願將其全部或部分未使用之實驗

室，無償提供給系館管理委員會分配使用。 

三、 系館空間租借優先順序為 

1. 本系教授 

2. 與本系有建教合作之廠商 

3. 本系名譽教授 

各項租借案均須經由系館管理委員會同意後始生效。 



四、  教授租借空間以 35 坪為上限，以『間』為單位。租借之教授室不得作為實驗室使用。 

五、 有意使用之教授或廠商第一次承租時，應於使用前一個月向系上提出申請，經系主任由

系館管理委員會審核及協調。第一次租期至多以申請提出後第一個 6 月 30 日為限。如欲

續租，應於到期前一個月（即 5 月 31 日）向系上提出申請。 

六、 續租每年申請一次，以 7 月 1 日為起算日，租期至少半年。原租借者可優先續租二次（即

兩年）。 

七、  使用期屆滿後，應於一週內恢復原狀，所需費用由使用教授或廠商負擔。 

八、  依系館維護需要，本系教授及本系名譽教授租借空間，每坪每月酌收 300 元；廠商租借

空間，每坪每月酌收 500 元，以支付相關維護費用。 

九、 積欠六個月以上之租金(自 92 年 10 月起算)者，不得申請續租。 

十、 系上老師於擔任教育部卓越計畫總主持人或國科會研究傑出人員、特約研究員期間，給

予優先租借系上空間的權利，並得以免費使用至多 10 坪的實驗室或教授室，10 坪以上

20 坪以下之空間得以半價租借。 

十一、 廠商租借空間，需自裝電錶，電費自付。 

十二、 系上至少保留一個單位以應急需。 

十三、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返回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補助學生出國開會與訪問辦法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補助學生出國開會與訪問辦法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補助學生出國開會與訪問辦法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補助學生出國開會與訪問辦法    (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2006.4.11 

一、 本辦法根據本系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鼓勵本系學生出國開會與訪問，特訂定

本辦法，以補助其出國費用。 

二、 補助對象：碩士班學生為主，博士班學生為輔。 

三、 補助活動性質：1.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2. 訪問外國研究機構或單位。 



四、 經費來源為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本系分配款，按照 35%、35%、15%、15%

比例分配到五~七、八~十、十一~一、二~四月申請。 

五、 申請程序：申請人必須先向教育部、國科會、或本校等公私立機關，在其申

請期限內申請經費補助，另在四、七、十一、一月三三三三十十十十日以前日以前日以前日以前填妥申請表，

向本系提出申請。 

六、 申請資料： 1. 開會議程、發表論文內容。 

2. 訪問計畫內容、日程與預期成果。 

七、 審查程序：每年四、七、十一、一月底系辦公室彙整申請案，由研究生事務

委員會進行審查。 

審查優先次序之原則審查優先次序之原則審查優先次序之原則審查優先次序之原則:  

參加國際會議參加國際會議參加國際會議參加國際會議: 依研討會重要性(國際性及規模)、發表論文篇數、在學年級、

成績、年度已參加次數、最低自行負擔額度、及已獲其他單位經費補助之情

況等，審查及排定先後次序。 

學術訪問學術訪問學術訪問學術訪問: 依訪問之必要性、預計訪問成效、及自行負擔比例等審查及排定

先後次序。 

八、 補助金額：根據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補助標準，

補助會議或訪問期間部分生活費，補助日數上限為五日。 

九、 經費核銷：受補助者在返國後兩週內呈交報告書核銷。報告書包括： 

1.  登機證或機票存根影印本。 

2.  出席會議或訪問證明，需附演講相片。 

3.  開會或訪問心得 (1000~1500 字)。  



十、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亦同。 

 

返回    

    

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訪問訪問訪問訪問))))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請人姓名 
中文： 

英文： 

身分證字號  

�博士班 �碩士班   年級   □一般生 □在職生 

聯絡電話 (O) (H) email: 

中文： 會議正式 
名    稱 英文： 

會議時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地點(國、州、城市)  

所 屬 國 際 
組 織 名 稱 

中文： 英文： 

會 議 主 辦 
單 位 名 稱 

中文： 英文： 

中文： 1. 擬 發 表 
論 文 題 目 英文： 

專長

學科 2. 

�大會排定論文發表方式：□oral   □poster  □others（請註明） 

申請補助金額： □ 生活費 

�申請人出席國際會議經歷（請註明補助單位）： 
 
 
 
 
�會議之重要性（若為交流訪問，需附訪問計畫及行程） 

 

 

 

 

�申請人語文能力（請附有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另請檢附右

列文件各乙

式二份隨同

本申請表送

學服組交審

查小組 

1. 會議主辦單位致申請人本人之正式邀請函影本與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影本 

2.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文全文影本（論文以在學間完成而尚未發表者為限） 

3. 申請人簡歷並附碩、成績單及近五年內具代表性之著作影本 

4. 國際會議日程表，會議有關資料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指導教授：                    申請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九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系務會議通過 

 

1. 本系為健全及強化系務發展與培養優質學生，特設置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2. 本會得對重大系務工作，如認證、評鑑、系務發展等事項，提供建言與諮詢，俾供系務

推動及發展之參考。 

3. 本會設置委員 10 至 15 人，由校友、學術界人士、企業界人士及相關人士組成，其中系

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召開諮詢會議。 

4.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唯校外委員開會時得支領旅運費。 

5. 本會委員由系主任提名，經系務會議通過後聘任之。 

6. 本會每年召開會議一次，並視實際需要，得增加開會次數。 

7. 本會委員之任期為兩年，得連任之。 

8.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行，修訂時亦同。 

返回 

 


